芒市司法局2016年决算分析评价存在的问题说明
根据《芒市财政局关于对芒市司法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的批复》（芒财行【2017】200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认真查找问题原因。现将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、支出预决算差异率较大
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597.98万元，决算889.27万元，差异率48.71%。差异原因：一是工资福利方面存在差异，预算399.95万元，决算501.07万元，差异率25.28%。二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方面存在差异，预算144.97万元，决算193.80万元，差异率33.68%。三是2016年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64万元、省对下司法专项资金29.50万元、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24万元、芒市青少年法治宣传基地建设项目缺口资金5万元、选派干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工作经费2万元、选派干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生活补助0.72万元、中央补助法律援助办案经费7万元、政法部门服装费0.51万元、勐焕司法所普法经费0.5万元、公务用车保险1.03万元、共计134.26万元均未列入年初预算。综上所述，收入存在差异，相应的支出也就存在差异。
二、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决算差异率较大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40万元，决算41.76万元，差异率4.41%。差异原因：一是乡镇司法所积极向各部门争取资金。收入增加，相应的支出就增加。二是司法行政工作日益繁重，新增选派优秀干部到基层党支部担任第一书记工作经费。三是2016年脱贫攻坚工作任务艰巨，工作量大幅度增加，经费投入相应增加。
三、2016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比率较大

2016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率为6.86%，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上下年变动率为-58.18%，财政收回存量资金占上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比重为54.75%。比率较大原因：主要是业务装备费、省对下司法专项资金，项目未完成，导致资金未使用。
四、2016年在职人员增幅较大
2016年在职人员72人,其中：行政60人、司法协管员12人。2015年在职人员73人,其中：行政62人、司法协管员11人。差异原因：一是2016年退休2人，行政在职人员减少2人，下降3.23%。二是司法协管员编制12人，2016年增加1人，增长90.09%，虽增加1人，但未超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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